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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法會 CB(2)436/00-01(13)號文件

香港教育專業㆟員協會香港教育專業㆟員協會香港教育專業㆟員協會香港教育專業㆟員協會

就檢討就檢討就檢討就檢討《公安條例》《公安條例》《公安條例》《公安條例》、規管公眾集會和公眾遊行、規管公眾集會和公眾遊行、規管公眾集會和公眾遊行、規管公眾集會和公眾遊行

向立法會保安事務委員會提交的意見書向立法會保安事務委員會提交的意見書向立法會保安事務委員會提交的意見書向立法會保安事務委員會提交的意見書

2000 年 12 月

1 引言引言引言引言：：：：本文件闡述本會就檢討《公安條例》、規管公眾集會和公眾

遊行的觀點及建議。

2 當然權利當然權利當然權利當然權利：：：：公眾舉行和平集會及遊行的權利，是㆒項當然權利，政

府對此項權利作出的規管，必須符合自然公義的原則。

3 集會及遊行無須事先申請集會及遊行無須事先申請集會及遊行無須事先申請集會及遊行無須事先申請

3.1 公眾舉行和平集會及遊行的權利，作為㆒項「當然權利」，所

有香港居民皆應享有，不得遭到任意或非法剝奪。因此，公

眾舉行集會或遊行，無須事先「申請」，任何「申請制度」，

意味了香港居民並非原來即享有有關權利，而須經「批准」，

始可享有。

3.2 本會認為，任何要求公眾集會及遊行事先申請的制度，必然

違反《基本法》第 3 章對有關權利所作出的保證。

3.3 政府應該藉著這次檢討《公安條例》的機會，向公眾表明，

公眾舉行集會及遊行的權利，為㆒項當然權利，無須事先申

請始可享有。

4 通知制度通知制度通知制度通知制度

4.1 為了維護國家安全、公共安全、公共秩序或保護他㆟的權利

和自由的需要，對公眾舉行和平集會及遊行，是有需要作出

規管的。

4.2 不過，這種規管，不應成為剝奪香港居民的基本權利的理由，

而應該以「通知制度」的形式執行。簡單而言，在「通知制

度」㆘，公眾集會及遊行的主辦者，須於㆒定時限前「通知」

警方，「通知」的目的，是為了方便警方維持公共秩序，而不

應理解為向警方「申請」。

4.3 政府應藉著這次檢討《公安條例》的機會，向公眾表明，對

公眾集會及公眾遊行的規管，實為㆒通知制度，並取消任何

足以讓公眾誤解為申請制度的行政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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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規管權力應由法官執行規管權力應由法官執行規管權力應由法官執行規管權力應由法官執行

5.1 政府若要執行規管公眾集會及公眾遊行的權力，根據自然公

義的原則，作出規管決定者，必須是大公無私的，不應容許

出現任何偏私的可能。

5.2 既然警方為執行規管的部門，則《香港法例》第 245 章第 6

條和第 9 條賦予警務處長的權力，均並不適當。

5.3 本會建議，該等規管權力的執行㆟，應賦予給㆒位法官，本

會相信，這項建議可更符合自然公義的原則，並令有關規管

更具公信力。

6 集會條件集會條件集會條件集會條件

6.1 《香港法例》第 245 章第 7(1)(b)條訂㆘進行公眾集會的條件，

應該修訂。該條訂明警務處處長並無根據第 9 條禁止某㆒集

會舉行，該集會才符合舉行的條件。

6.2 本會認為，基於㆖文述及之自然公義原則，禁止公眾集會及

遊行的權力，應由㆒位法官執行。

6.3 至於 (2)(a)條述及豁免限制的集會㆟數，以本港社會的現實

計，本會認為應改為 500。

7 通知限期通知限期通知限期通知限期

7.1 《香港法例》第 245 章第 8 條訂㆘集會主辦者發出意向通知

的限期，應該修訂。

7.2 過去㆒段時間，本㆞㆒些團體，例如香港專㆖學生聯會，舉

辦過不少集會，這些團體皆只於集會舉行前㆒段較短的時間

通知警方，而從沒出現任何妨礙公共秩序的情況。

7.3 參照調動警力的現實，以及過去本㆞舉行集會的經驗，有關

的通知的時限，應修訂為於集會舉行前 48 小時。

8 結語結語結語結語：：：：基於㆖述觀點，本會認為現行《公安條例》有修訂的必要。

本會曾於本年 10 月發起大專界聲援因《公安條例》被補學生的聯

署行動，得到 2000 多位大專教職員簽名聯署。本會促請政府尊重

聯署抗議的訴求，包括修訂《公安條例》，還公民集會、遊行、示

威自由等。基於㆖述原因，本會促請立法會議員，反對政府將於

12 月 20 日提交立法會辯論的，對有關法例不加修訂的動議。


